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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本
表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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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理
事
長
核
定
後
，
正
本
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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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處
作
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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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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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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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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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
分
會
受
理
案
件
，
請
將
規
定
文
件
送
總
會
業
務
處
轉
行
政
處
簽
辦
請
款
。 

 

中 華 海 員 總 工 會 會 員 申 請 退 休 暨 急 難 救 助 補 / 濟 助 核 算 表 
 

           函報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文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文日期： 

類 
別 

項 
次 

名           稱 內              容 
總（分）會 

承辦人簽名 

承辦單位 
主管簽核 
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 

一 
、 
申 
請 
補 
助 
所 
需 
基 
本 
資 
料 

1 申請會員姓名  業務處（組）： 

 

 

 
受理時，須確切審查申請人之申請資格、申請要件 

、會員證、主管機關海勤年資證明文件與申請表等。 2 會員證字號 總台字第         號 

3 聯絡電話   

4 申請日期      年    月    日 屆齡(死亡、因病註銷)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5 入會時間      年    月    日 重新入會者其中斷或已領補助之會員年資不予計算 

6 入會後海勤年資        年      個月 行政處（組）：  依主管機關發給之海勤年資證明文件為準。 

7 入會後在岸年資        年      個月 7=4－5－6（請同時核對會費繳納情形）。 

類 
 
別 

項 
 
次 

會  員  年  資 
○2  

繳   費 

比   率 

○3  

繳費時長 

○3 之和=○1  

○4  

每年配給 

積    點 

○5  

每 積 點 

基數金額 

○6  

小計補助金額 

○6 =○5 ×○4 ×○3 ×○2  

分  會  主  管 

簽          章 

 
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 

 區   分 ○1 小 計 

二 

、 

計 

算 

年 

資 

  

  

8 在  船 

（海勤） 

 

     年 

    0       年     6    300 元  主任秘書： 

 

 

 

理 事 長： 

1.按標準 1/2 繳會費，其繳費比率 

則為 0.5。 

2.正常狀況，通常多填寫 9、10 兩項。 

3. ○1小計項，如上列 6、7 項為 1 年

4 個月，則計 1.5 年；如為 1 年 7

個月，則計 2 年。 

9     1       年     6    300 元  

10 

在  岸 

 

     年 
    1       年     1    300 元  

11     0       年     1    300 元  

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 


